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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会议须知： 

一、公司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安排和会务工作，出席会议人员应当听从

公司工作人员安排，共同维护好会议秩序。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本次会议议程有关人员及会

务工作人员以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对于影响股东大会秩序和损

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将按规定加以制止。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应当持身份证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等证件按股东大会通知登记时间办理签到手续，在大会

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之前，会议终止登记。未签到登记的股东原则上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四、与会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股东应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影响大会的正常程序或者会议秩序，不得

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股东发言主题应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有关，简明扼要，

每位股东发言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漏

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明显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

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五、本次股东大会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和两名见证律师参加计票、

监票，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由主持人公布表决结果。 

六、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或关机，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

照及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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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5 日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建德市洋溪街道新安江路 909 号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召集人：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胡健先生 

参会人员：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部分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介绍会议议程及会议须知； 

三、报告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及其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 

四、介绍到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列席会议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以及其他人员； 

五、推选本次会议计票人、监票人； 

六、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案； 

七、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八、现场投票表决； 

九、统计表决结果； 

十、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签署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十三、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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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

年度报告的编制进行了审核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

证券报》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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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董事会就 2022 年度工作情况编制了《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附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予以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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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2年度，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化股份”）

董事会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认真履行董事会的各项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认真推进股东大会

各项决议的有效实施，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障公司科学决策，推动公司各项业

务顺利有序开展，使公司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现将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83亿元，同比增长 5.03%； 2022年公司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亿元，同比增长 67.28%。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37.33亿元，较期初增长 32.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7

亿元，较期初增长 23.04%。 

（一）主要会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83,361,677.66 2,554,823,933.93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9,227,288.36 196,817,553.70 6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6,760,794.22 180,618,058.79 69.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2,931,647.41 55,048,546.59 486.63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036,825,610.86 1,655,415,825.65 23.04 

总资产 3,732,732,847.69 2,813,210,389.49 32.69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 1.08 65.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8 1.08 64.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1.67 0.99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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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4 12.63 增加5.7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6 11.59 增加5.47个百分点 

 

二、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的其他有关上市公

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

结构和制度。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

规范性文件要求。 

（一）2022 年公司董事会召开情况 

2022 年公司共召开八次董事会，具体如下： 

序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主要议题 

1 2022 年 04 月 20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关于<2022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关于<2022 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

度审计机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

补充确认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经济目标责任制相关事项>

的议案》、《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议案》、《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于<合并

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

议案》、《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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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 2022 年 07 月 1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议案》。 

3 2022 年 7 月 13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馨瑞香料有限公

司香料改扩建项目的议案》；《关于与

奇华顿共同增资江苏馨瑞香料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关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4 2022 年 8 月 10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5 2022 年 10 月 24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关于公司扩建 6000 吨/年新型无卤

阻燃剂项目的议案》；《关于 2022 年

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6 
2022 年 11 月 23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 

《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

案》；《关于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

的议案》；《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 

7 2022 年 12 月 13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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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8 2022 年 12 月 29 日 
2022 年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提交

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认真审阅，深入讨论，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建言献策。独

立董事充分发挥了独立性，切实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管理层充分听

取并采纳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共召开两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均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和《公

司章程》所赋予的职权，平等对待全体股东；在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出

席、议事、表决及会议记录方面规范有序；认真贯彻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

议，组织实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工作，充分保障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三）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共四个专门委员会。 

1、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审核财务

信息，做好各项工程审计以及外审工作；组织实施对内部审计的业务指导、监督

与专业培训等。本年度公司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4 次会议，具体内容参见《关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认真履行职责，拟定公司的薪酬与考核方案，并对董事会提出建议。本年度公司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召开 3 次会议。 

3、提名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会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议事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

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选择标准、程序和履职能力提出建议。积极

推动公司核心团队的建设，并提出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本年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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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员会共召开 1 次会议。 

4、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议事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对公司

的长期发展规划、经营目标、发展方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涉及产品战

略、市场战略、营销战略、研发战略、人才战略等经营战略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对公司重大战略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重大资本运作、

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等。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专业性的建议，

提高了重大决策的质量。本年度公司战略委员会共召开 3次会议。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

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阅议案资料，客观、独立做出判断并发表意见。具体详见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公司审议事项未提出

异议。 

（五）信息披露工作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坚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的原则，

忠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重大事项，最大程度地保护投

资者利益。 

三、公司董事会 2023 年工作展望 

2023 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紧紧围绕既

定的生产经营计划目标，积极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扎实做好董事会日

常工作，科学高效决策重大事项，认真实施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推进公司持续

快速协调发展。 

同时，董事会也将规范公司运作水平，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作为重要工作

内容。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的各个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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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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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监事会就 2022 年度工作情况编制了《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附件。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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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严格遵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要求，秉承

勤勉尽责的态度，始终维护公司利益与股东权益，对公司合规经营、规范运作、重大经营

决策、业务及财务状况、内部管理机制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

持续跟踪与有效监督，切实保障了公司利益与全体股东利益。现将 2022 年监事会

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一、报告期内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会议 7 次，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对监

事会审议的议案未提出异议。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序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主要议题 

1 2022 年 04 月 20 日 
2022 年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 

《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关于<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续

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议案》、《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关于<补充确认 2021 年度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公司经济目标责任

制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

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的议案》、《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

摘要》等。 

2 2022 年 07 月 1 日 
2022 年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议案》。 

3 2022 年 7 月 13 日 
2022 年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 

《关于与奇华顿共同增资江苏馨瑞香料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 2022 年 8 月 10 日 2022 年第五届监事 《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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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十七次会议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5 2022 年 10 月 24 日 
2022 年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 

《关于公司扩建 6000 吨/年新型无卤阻

燃剂项目的议案》；《关于 2022 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议案》。 

6 2022 年 11 月 23 日 
2022 年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 

《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关于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

案》；《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7 2022 年 12 月 13 日 
2022 年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

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有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规

范运作、股权激励、重大对外投资、关联交易及内部控制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研究和

分析论证，对董事会的履职情况进行了监督，切实维护了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相关

事项分类说明如下： 

（一）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全体监事依法出席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从切实维护公

司、股东、职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出发，对公司 2022 年度依法运作

情况进行了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决策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重大事项均已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的决策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未发现违

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监事会认为：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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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募集资

金专款专用，相关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定

价体现了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对公司股权激励进行核查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工作进行核查，积极履行专项事项的监督职责。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 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本次行权及解除限售符

合《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行权或解除限售的相关条件。

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 

（五）利润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和股东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并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和股东长远利益。 

（六）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审核，并审查了《公司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已

经建立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实际情况。 

（七）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且其在为公司提供 2021 年

度审计服务过程中，恪尽职守，严格遵从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

较好完成了公司委托的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工作及其他各项业务。我们认为其具

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资质、经验与能力，能满足公司2022 年度审计工作的

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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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定期报告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内容进行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报告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未发

现参与编制、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公司财务状况及审计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认真审核了公司年度、季度、半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文件，听取

了公司董事会及财务部门负责人员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的说明。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

管理规范，内控制度健全，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财务规定的要

求执行，未发现违规担保，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担保事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

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2023 年度工作展望 

2023 年，公司全体监事将继续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从切实保护

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出发，忠于职责，进一步加强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内

部审计制度的落实和完善，更好地履行对公司财务、风险控制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

为的监督责任，并不断强化业务知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监事会工作机制，切实维护公

司全体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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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的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告。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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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2 年是公司发展史上极为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考验，

在胡健董事长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员工众志成城、勇毅前行,按照年初制定的目

标，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奋勇拼搏，在企业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

新、绿色发展方面都迈出了新步伐，整体经济效益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现将 2022

年财务决算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2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 

1.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4388 号）。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本公司

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2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68,336.17  255,482.39  5.03  

利润总额 41,695.42  24,210.36  72.2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2,922.73  19,681.76  67.2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634.86  18,061.81  6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93.16  5,504.85  486.63  

 

项     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总资产 373,273.28  281,321.04  32.69 

总负债 155,426.89  105,840.93  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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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217,846.39  175,480.10  24.14 

 

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1.资产和负债构成情况分析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683,318,993.81 411,583,314.96 66.02 
主要系期末银行存款

增加 

其他应收款 8,076,623.19 2,294,919.75 251.93 
主要系期末应收股票

期权行权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81,260,669.69 45,870,480.67 77.15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

进项税额增加 

在建工程 901,459,235.40 346,481,558.03 160.18 
主要系宁夏新化项目

在建工程投入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688,289.70 41,457,469.53 -47.69 

系在建项目陆续进入

设备安装阶段，预付

工程设备款减少 

合同负债 19,877,903.36 30,168,383.03 -34.11 系期末预收货款减少 

应交税费 12,990,140.27 21,213,532.05 -38.76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

所得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 16,131,644.07 72,297,046.23 -77.69 
主要系子公司归还股

东拆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2,201,148.26 3,395,319.85 -35.17 

系期末预收货款减

少，相应待转增值税

销项税额减少 

长期借款  25,576,016.54 -100.00 系本期归还长期借款 

实收资本 184,627,700.00 141,409,900.00 30.56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导致股份数

增加 

库存股  5,850,000.00 -100.00 

系限制性股票解禁冲

销限制性股票回购义

务 

 

2.股东权益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股本 14,140.99  4,321.78   18,4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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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  9,893.03   9,893.03  

减：库存股 585.00    585.00   

资本公积 52,960.15  2,804.27  4,989.24  50,775.18  

盈余公积 8,491.21  740.18   9,231.39  

未分配利润 89,325.10  32,922.73  7,828.20  114,419.62  

专项储备 1,209.14  1,713.32  2,021.88  900.5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165,541.58  52,395.30  14,254.32  203,682.56  

 

3.经营情况分析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产品毛利情况）              单位：万元 

产

品 

2022年度 2021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

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毛利率 

脂肪

胺 

143,256.4

4 

113,495.0

2 

29,761.4

2 

20.77

% 

133,997.6

7 

110,667.1

9 

23,330.4

9 
17.41% 

有机

溶剂 
43,592.88 32,475.40 

11,117.4

7 

25.50

% 
55,365.17 47,001.75 8,363.41 15.11% 

香料

香精 
52,190.03 39,586.36 

12,603.6

6 

24.15

% 
46,753.67 37,882.16 8,871.51 18.97% 

其他 26,850.68 18,580.76 8,269.92 
30.80

% 
15,155.57 10,230.32 4,925.26 32.50% 

小计 
265,890.0

3 

204,137.5

5 

61,752.4

8 

23.22

% 

251,272.0

8 

205,781.4

2 

45,490.6

6 
18.10% 

 

（2）利润表项目分析                                     单位：万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 上期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68,336.17 255,482.39 5.03 

主要系本期公司脂肪胺、有机

溶剂、合成香料类产品销售价

格较上期提高，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205,087.36 208,597.26 -1.68 
主要系受主要原料价格波动影

响，营业成本略有下降 

税金及附加 1,011.28 1,323.23 -23.57 
主要系因新华厂区搬迁，本期

缴纳的土地使用税减少 

销售费用 1,787.63 1,757.83 1.69 
主要系本期加快拓展市场，销

售佣金支出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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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12,892.41 12,324.00 4.61 
主要系日常办公费用及人员薪

酬增加 

研发费用 8,781.56 8,099.07 8.43 

主要系公司加大新产品、新工

艺技术研发，研发费用投入增

加 

财务费用 -961.87 875.91 不适用 
系本期受汇率波动影响，汇兑

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28.26 -100.16 不适用 
系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计提

的坏账准备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86.62 -10.36 不适用 
系针对部分长库龄存货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资产处置损益 8.16 355.39 -97.7 
系因上年新华厂区搬迁，资产

对外拍卖结转的处置损益较高 

投资收益 930.28 834.34 11.5 
主要系本期对外转让新泰机械

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999.36 138.48 621.65 
主要系因本期取得个人侵害公

司商业秘密赔偿款 

营业外支出 663.09 802.74 -17.4 
主要系因上年产品质量纠纷发

生的赔偿款支出较高 

利润总额 41,695.42 24,210.36 72.22 

主要系本期公司脂肪胺、有机

溶剂、合成香料类产品销售价

格较上期提高，产品销售毛利

率提高，盈利能力较上年大幅

提升 

所得税费用 4,734.55 3,184.98 48.65 

系因利润总额增加，所得税费

用相应增加，由于享受了一系

列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费用

增幅小于利润总额增长幅度 

 

4.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现金流项目 本期 上期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现金净

流量 
32,293.16  5,504.85  486.63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提

供劳务收入的现金增加；

由于部分主要原材料采购

价格下降，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大幅增加 

投资现金净

流量 
-55,117.63  8,453.6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构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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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现金净

流量 
48,969.11  -4,798.7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增加 

 

5.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公  式 2022年 2021年 

一、偿债能力分析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22  1.79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其他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79  1.38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1.64% 37.62% 

扣除递延收益后的资产负

债率 

（负债总额-递延收益）

/资产总额 40.79% 36.6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39.35% 31.12% 

扣除递延收益后的资产负

债率（母公司） 

（负债总额-递延收益）

/资产总额 38.95% 30.61% 

二、营运能力分析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应收

账款余额 
10.09  

10.57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360/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35.66  34.07  

存货周转次数 

主营业务成本/期间平均

存货 6.73  7.28  

存货周转天数 360/存货周转次数 53.45  49.48  

三、盈利能力分析    

（一）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203,682.56  165,541.58  

股本  18,462.77  14,140.99  

营业收入  268,336.17  255,482.3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2,922.73  19,681.76  

非经常性损益  2,287.87  1,619.95  

扣非后净利润  30,634.86  18,061.81  

（二）分析    

每股净资产 股东权益/总股数 11.80  12.41  

毛利率 销售毛利/主营业务收入 23.22% 18.10% 

每股收益  1.79  1.40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18.34% 12.63% 

扣非后每股收益  1.67 1.29 

扣非后净资产收益率  17.06% 11.59% 

四、发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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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额增长率 
本期销售增长额/上期销

售收入总额 
5.03% 10.07% 

销售费用增长率[注]  1.69% 38.19% 

管理费用增长率  4.61% -13.31% 

净利润增长率  67.28% -4.25% 

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  69.61% 0.26% 

应收账款增长率  6.80% 5.87% 

存货增长率  -4.80% 27.90% 

 

三、2023 年预算情况汇报 

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行业发展趋势、市场需求状况的

基础上，2023 年经营目标将保持稳中求进、持续增长的基调，营收、净利润的

预算目标保持在合理区间,2023年计划实现营业收入约 27.15亿元。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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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329,227,288.36 元，计提

盈余公积 7,401,787.71 元，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321,825,500.65 元。基于对

公司持续经营和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公司董事会在考虑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

结合公司的现金状况，拟定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拟以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5 元（含税）。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85,482,000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201.51万元（含

税），占公司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99%。2022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导致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披露的公告。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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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报酬预计 120万元左右。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披露的公告。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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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 亿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对象为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理财

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自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

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披露的公告。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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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 2019年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年产 2 万吨电子级双氧水与 8 千吨电子级氨水项目终止，同时

将上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 4万吨/年合成氨（制气

单元）新型煤气化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8 月调

整为 2023 年 7 月；将浙江新化新材料研究院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12 月调整为 2025 年 12 月。 

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终止及延期的主要原因 

（一）年产 2万吨电子级双氧水与 8千吨电子级氨水项目终止主要原因 

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13,978.73万元，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已经投

入 1,428.07万元，该项目一期已于 2021年 3月完工。 “年产 2万吨电子级双氧水与

8千吨电子级氨水项目”原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时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

规划等因素作出的，是公司工业级双氧水产业链的延伸。在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

作为电子级双氧水基础的工业级双氧水受经济环境、市场环境、能源政策变化及技术进

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成本端已不具备竞争优势，其生产规模小安全环保压力大，已不

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业务需求。在工业级双氧水调整停产后，作为产业链延伸的电子级

双氧水优势不明显，不符合未来发展规划，亦存在无法产生预期间接经营效益的风险。

因此，经过公司内部讨论，决定提前终结该项目，避免项目资源投入的浪费，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更为需要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更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1、4万吨/年合成氨（制气单元）新型煤气化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14,312.00万元，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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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4.81万元，占该募投项目总金额的 104.21%。项目试生产过程中该项目运行未达

到预期效果，公司拟进行整改，优化工艺。根据当前进展，公司预计于 2023年 7月完

成该募投项目的整体改造。因此将 4万吨/年合成氨（制气单元）新型煤气化综合利用

技术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年 8月调整为 2023年 7月。 

2、浙江新化新材料研究院项目 

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7,572.57 万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投

入 2,648.20万元，占该募投项目总金额的 34.97%。因该项目分为中试及研发楼两期，

中试处于在建状态，公司研发楼与总部办公大楼搬迁同期同地实施，总部办公大楼迁建

目前尚未取得土地。因此将浙江新化新材料研究院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年 12月调整为 2025年 12月。 

二、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更合理地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终

止的募投项目形成的剩余募集资金 14029.32万元（包含利息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补流资金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以

便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待剩余募

集资金转出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专户注销后，公

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三、本次终止及延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将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增强公司营运能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剩余募集

资金，上述补流资金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披露的公告。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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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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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做了预计，

具体如下： 

一、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及内容 2022 年预计发生金额 2022 年实际发生额 

GIVAUDAN SA 及其子

公司 

销售产品（公司及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50000 万元 41218.05 万元 

采购原料（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原料及设备 
300 万元 14.15 万元 

技术专家费用（关联方

为子公司江苏馨瑞香

料有限公司产品 

提供技术许可） 

150 万元 114.68 万元 

财务资助（关联方为子

公司江苏馨瑞香料有

限公司提供有偿借款） 

620 万美元 0 万美元 

支付借款利息（子公司

江苏馨瑞香料有限公

司支付关联方借 

款利息） 

50 万美元 31.33 万美元 

提供担保（公司为子公

司江苏馨瑞香料有限

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关联方按持有江苏

馨瑞香料有限公司的

股权比例为公司提供

反担保） 

30000 万元 13671 万元 

建德市白沙化工有限

公司 

销售产品（公司及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500 万元 342.83 万元 

二、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序号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及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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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VAUDAN SA 及其

子公司 

销售产品（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 
50000 万元 

采购原料等（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

购原料等） 
300 万元 

特许权使用费（关联方为子公司江苏馨

瑞香料有限公司产品提供技术许可） 
150 万元 

提供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江苏馨瑞香料

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关联方按

持有江苏馨瑞香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比

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20000 万元 

2 
建德市白沙化工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 
500 万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

/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GIVAUDAN 

SA 

92,335,860

瑞士法郎 

5,chemin de la 

Parfumerie, 1214 

Vernier, 

Switzerland 

股份有限公司 
Gilles 

Andrier 

天然及合成纤维

芳香或香精原

料，或该原料的

混合品与一切其

他相关物品的制

造及经销等 

建德市白

沙化工有

限公司 

20,000,000

元 

建德市新安江街

道白沙社区 
有限责任公司 胡益飞 

工业印染助剂、 

泡沫、元明粉、 

芒硝、金属拉丝 

的制造、加工、 

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Givaudan SA（奇华顿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子公司江苏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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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香料有限公司 49%股权。建德市白沙化工有限公司是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卫明亲属

控制的公司。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本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

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形，满足交

易双方合理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收益要求。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并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守了自愿平等、诚实可信的市场经济原则， 交易没有损害公

司利益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未侵占任何一方利益， 不会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公告。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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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

相应担保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 2023 年度日常经营及发展需要需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0.29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

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使用。综合授信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并购贷款等）、流动资金贷款（含外

币）、中长期贷款、信用证、保函、内保外贷、外保内贷、银行票据（含票据池）

等；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资

金需求来确定（最终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同时，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将根据各金融机构要求，相互为上述额度内的

综合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

等，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59 亿元。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预计本次新

增担保的融

资最高金额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一）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公司及子公司 

子公

司 
本公司 - 39.35% 17000    

公司 

江苏馨瑞香料

有限公司 
51% 39.59% 27900 5000  是 

浙江新兰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 
100% 4.85% 1000   否 

浙江新锂想科

技有限责任公

司 

79.6% 38.69% 10000 5000  否 

（二）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 

公司 

宁夏新化化工

有限公司 
100% 83.73% 38000 49000  否 

杭州中荷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100% 78.77% 0 3000  否 

总计 93900 62000 - - 

 

上述总担保额度仅为预计最高担保额度，上述额度可在年度内循环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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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担保额度不含之前银行已审批的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以及其他单独审议的担保事

项。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 

在年度预计额度内，各下属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含

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其中，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

的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子公司之

间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与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各类担保额度不可相互调剂。超过前述额度的其他担保，按

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为提高决策效率，在上述预计额度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对具体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被担保人、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作出审批，

并授权公司及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分别代表其所在

公司办理担保事宜并签署担保协议及相关文件，授权期限为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39822750 

成立日期 1997-09-24 

法定代表人 胡健 

注册资本 18428.86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建德市洋溪街道新安江路 909 号 

经营范围 

双氧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的生产（涉及前置审批的产品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香料香精、化肥

（仅限氮、钾肥及复合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管道的设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机

械制造、加工,化工设备安装（凡涉特种设备的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经营进出口业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新化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97,010.99 万元，负债总额 116,870.87 万元，净资产 180,140.1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9.35%；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9,656.15 万元，净利润 24,295.94

万元。 

（二）江苏馨瑞香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馨瑞香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0009434516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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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4-06-19 

法定代表人 赵建标 

注册资本 40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 滨海县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中山三路北侧 

经营范围 

香料（乙酸对叔丁基环己酯、乙酸邻叔丁基环己酯、乙酸三环癸烯

酯、丙酸三环癸烯酯、乙酸苏合香酯、菠萝酯、香芹酮、庚酸烯丙

酯、己酸烯丙酯、苯氧乙酸烯丙酯、杨梅醛、水杨酸己酯、水杨酸

戊酯、十一醛、甲基壬乙醛、苯乐戊醇、牡丹腈、鲜薄荷酮、顺式

茉莉酮、鲜草醛、环十六烯酮、宁静麝香、乔治木香、乙酸月桂烯

酯、丝兰麝香、茴香基丙醛、檀香２０８、超级檀香２０８、特级

檀香２１０、特级檀香１９４、黑檀醇、檀香２１０、环氧蒎烷、

檀香１９４）及其中间产品（环己酮、乙酸、丙酸、戊醇、丁

酮）、副产品（甲醇、乙酸、丁酮、仲丁醇、盐酸、香料头油、香

料脚油、醋酸钠、亚硫酸钠、三苯基氧膦）生产；食品添加剂（庚

酸烯丙酯、己酸烯丙酯、苯氧乙酸烯丙酯、菠萝酯、乙酸苏合香

酯）生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及其相关技术研究开发、自有技术

成果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及其它辅助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 5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苏馨瑞香料有

限公司资产总额 47,504.40 万元，负债总额 18,805.16 万元，净资产 28,699.24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39.59%；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53,725.41 万元，净利润 8,242.72 万元。 

（三）浙江新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新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2311228176A 

成立日期 2014-11-20 

法定代表人 贾建红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建德市大洋镇工业园区 13 幢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

售；门窗销售；门窗制造加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塑料制品销

售；塑料制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新兰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074.44 万元，负债总额 100.65 万元，净资产 1,973.79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4.85%；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07.95 万元，净利润-296.5 万元。 

（四）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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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1200MA76HKXH17 

成立日期 2020-04-23 

法定代表人 应思斌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化工园区新化路西侧 

经营范围 

合成香料产品、含膦化学品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其他化

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自营进出口；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转让服务；催化剂的技术研究开发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宁夏新化化工有

限公司资产总额 92,428.49 万元，负债总额 77,389.02 万元，净资产 15,039.46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3.73%；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万元，净利润-733.93 万元。 

（四）浙江新锂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新锂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2MABLKKX26J 

成立日期 2022-05-16 

法定代表人 胡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洋镇工业功能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79.6%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新锂想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805.72 万元，负债总额 311.66 万元，净资产 494.07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38.69%；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6.90 万元，净利润-3.93 万元。 

（五）杭州中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杭州中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272007610XN 

成立日期 2000-03-30 

法定代表人 包江峰 

注册资本 2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洋镇工业功能区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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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杭州中荷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3,439.57 万元，负债总额 10,585.90 万元，净资产 2,853.67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78.77%；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3,933.31 万元，净利润-361.09 万

元。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公告。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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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流动资金的需求，我公司拟直接或委

托银行向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发放本金不超过 2 亿元的贷款，借款期限：2022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在子公司经营所需时，

公司在授权额度内和借款期间内为其提供所需资金，借款利率参照银行同期利率，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健及其授权代理人依法代表本公司

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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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三：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结合目前经济环境、公司所处地区、行业和规模等实际情况，对《独立董事津

贴制度》进行了修订，津贴标准提高为每年捌万元。“津贴标准：独立董事津贴为

每人每年人民币 8 万元（RMB80000 元）。”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公告。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9 

议案十四：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审查，并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胡健先生、应思斌先生、陈

晖先生、王卫明先生、洪益琴女士、胡建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候选人简历如下： 

1、胡健先生，公司董事长，195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新安江化肥厂电工、电气管理员、车间主任、

厂长助理、副厂长，新化有限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新化有限董事长、党委书记、

总经理，新化股份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新化股份董事长、党委书记等。 

2、王卫明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新安江化肥厂技术科技术

员，香料筹建小组副组长、香料车间主任，新化有限香料车间主任、副总经理，新

化股份董事、副总经理。 

3、应思斌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新化股份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董事。 

4、洪益琴女士，公司董事、财务总监，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历任财务科会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

理、财务总监、新化股份董事。 

5、陈晖先生，公司董事，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建德市财政局结算中心副主任、农业科科长、债务科科长。现任建德市国有资

产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建德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新

化股份董事。 

6、胡建宏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历任新安江化肥厂、新化有限财务部会计、副经理，

新化股份物管部经理、供应部经理、财务部经理、审计部经理，现任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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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公告。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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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五：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审查，并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翁建全先生、李春光先生、

马文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任期为自相关股东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且连续任职不超过六年（简历详见附件）。上述独立董事候选

人翁建全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李春光先生、马文超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两人均已承诺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马文超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候选人简历如下： 

1、翁建全先生，公司独立董事，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

生学历，博士学位，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美国农业部天然产物利用研

究所访问学者。（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浙江省第二批块

状经济转型升级专家组成员，浙江省禁化武核查专家，浙江省农药生产许可审查专

家，浙江省科技厅专家库成员、第一批全国专利信息实务人才等。）现任浙江工业

大学化学工艺学位点培养负责人、学科副主任，新化股份独立董事。 

2、马文超先生，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南京

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科”博士后，教授。现任浙江

工商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系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兼任“杭

州安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李春光先生，198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律

师，现任浙江如初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公告。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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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六：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同意提名赵建标先生、赖侃

拓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如下： 

1、赵建标先生， 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历任新安江化肥厂、新化有限车间维修工、设备科科员、异丙胺分厂副

厂长、厂长、市场营销部经理、新化股份监事，江苏新化总经理、新化股份董事、

副总经理。现任江苏馨瑞香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2、赖侃拓先生，1999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现就职于建德市国有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公告。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OLE_LINK7

